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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西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文欣、王学斌、林正、张为民、叶立忠、郑波、高金尧、徐兆军、戚国峰、

梁鑫旺、邱建龙 

本标准由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负责解释。 



曳引式家用电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曳引式家用电梯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设计原则、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与技术档案、电梯安装、质量和安全承诺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私人住宅中，仅供单一家用成员使用的电梯。也可适用于安装在非单一家庭使

用的建筑物内，作为单一家用进入其住所的工具，但是建筑物内的公众或其他居住者无法进入和使用的

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7588—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005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10060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GB/T 12347 钢丝绳弯曲疲劳试验方法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739 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 

GB/T 22562 电梯T型导轨 

GB/T 24474 电梯乘运质量测量 

GB/T 24477 适用于残疾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GB/T 24478 电梯曳引机 

GB/T 30977 电梯对重和平衡重用空心导轨 

TSG T7007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DB33/T 771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技术规范 

T/ZZB 0160—2016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3 术语 

GB/T 7024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家用电梯 Household elevator 

在通过竣工验收的建筑或者国家实施验收制度之前建造的建筑增加电梯。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家用电梯及其配套部件应设计正确、结构合理，并应遵守机械、电气及建筑结构的通用技术要

求。其设计除应符合 GB 21739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应形成设计的策划、输入、输出、

评审、验证、确认等技术文件。 

4.1.2 家用电梯的主要承载构件中曳引机、轿厢架、承重钢梁及钢结构井道应进行力学分析。 

4.2 原辅材料 

4.2.1 主承载结构的钢材采用 Q235B 以上碳素结构钢材质钢材，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700 或 GB/T 

3274 的规定。 

4.2.2 制造家用电梯的材料应绿色、环保。 

4.3 工艺及装备 

4.3.1 制造要求 

4.3.1.1 应具有先进的焊接生产设备，优先采用自动及半自动化设备。 

4.3.1.2 应采用优质的涂装材料和先进的涂装设备进行涂装。 

4.3.1.3 对主要部件生产工序进行过程失效模式分析，列出相应控制计划，对关键过程参数进行监控,

控制在线产品加工质量。 

4.3.1.4 采用自动识别和读取装置，实现零部件加工状态跟踪，实现全过程信息管控和追溯。 

4.4 检测能力 

4.4.1 应具备对焊接质量的检测能力。 

4.4.2 应具有试验测试塔，在产品研发样梯测试阶段，全面认证产品的可靠性及各项产品指标的符合

性。 

4.4.3 应具备联动测试设备，运用井道模拟装置对主机、控制柜、门机、操纵箱等电气部件，精准地

测出整梯出厂前的电气性能和质量。 

5  技术要求 

5.1 整机性能 

5.1.1 家用电梯的中分自动门和旁开自动门的开关门时间应满足 GB 10058 的规定。 

5.1.2 家用电梯轿厢运行在恒加速度区域内的垂直（Z 轴）振动的最大峰峰值不应大于 0.20m/s
2
，A95 

峰峰值不应大于 0.15m/s
2
。家用电梯轿厢运行期间水平（X 轴和 Y 轴）振动的最大峰峰值不应大于 0.15 

m/s
2
，A95 峰峰值不应大于 0.10 m/s

2
。 

注：按GB/T 24474 测量，用计权的时域记录振动曲线中的峰峰值。 

5.1.3 电梯的各机构和电气设备在工作时不应有异常振动或撞击声响。家用电梯的噪声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家用电梯的噪声值 

内容 噪音 dB(A) 

噪声值 

运行中轿厢内（关风机） ≤54 

开关门过程 

开门 ≤55 

关门 ≤55 

机房层厅外噪音 

运行 ≤55 

最大 ≤70 

5.1.4 电梯轿厢的平层准确度应在±5 mm 范围内。 



5.1.5 电梯平层保持精度应在±10 mm 范围内。 

5.2 基本安全要求 

应符合 GB 21739 - 2008 中 4 的规定。 

5.3 井道 

应符合GB 21739—2008中5的规定。 

5.4 井道的入口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6 的规定，且应满足下列规定。 

5.4.1 层门机械强度 

GB 21739—2008 中 6.4.7中补充下列规定： 

层门机械强度应符合 GB 7588—2003 中第 1 号修改单的规定。 

5.4.2 紧急开锁 

GB 21739—2008 中 6.6 中补充下列规定： 

当相邻两层地坎间的距离大于 11 m时，应符合 GB 7588—2003 中 5.2.2 的规定。 

5.5 轿厢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7 的规定，且应满足下列规定。 

5.5.1 护脚板 

GB 21739—2008 中 7.8.2用下列要求代替： 

护脚板的垂直防护高度不应小于 0.75 m，该高度从轿厢地坎（底板面）开始测量。或符合以下条

件时之一： 

1) 对于使用由轿门驱动的层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护脚板的垂直高度可减小到开锁区域的一

半： 

a） 仅能从顶层和底层层站借助与一个与图 1 规定的开锁三角孔相配饿钥匙将层门打开； 

b） 在开锁区域外从轿厢内不能打开层门； 

c） 当最大可能的上越程时，护脚板垂直部分的下边沿与顶层层门地坎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150 

mm； 

d） 底坑深度不大于 0.50 m。 

2) 对于使用非轿门驱动的层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护脚板的垂直高度可减小 100 mm： 

a） 仅能从顶层和底层层站借助与一个与图 1 规定的开锁三角孔相配饿钥匙将层门打开； 

b） 当最大可能的上越程时，护脚板垂直部分的下边沿与顶层层门地坎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150 

mm； 

c） 底坑深度不大于 0.50 m。 

5.6 对重与平衡重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8 的规定。 

5.7 导向系统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9 的规定。 

5.8 安全钳和限速器 

5.8.1 安全钳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0.1 的规定。 

5.8.2 限速器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0.2 的规定。 

5.9 缓冲器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1 的规定。 

5.10 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之间及部件之间的间距 

5.10.1 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之间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2.1 的规定。 

5.10.2 部件之间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2.2 的规定。 

5.11 驱动主机 

驱动主机应符合 GB 21739 - 2008 中 13 和 GB/T 24478 的规定，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5.11.1 驱动主机在运行时不应有异常的振动和异常的噪声，制动器噪音按 T/ZZB 0160 的规定执行。 

5.11.2 绳或链 

GB 21739—2008 中 13.5.1 中补充下列规定： 

悬挂装置可以是钢丝绳、由钢丝绳与复合材料组成的绳状物或带状物、非金属复合材料（如碳纤维）。

如果悬挂装置是由钢丝绳与复合材料组成的绳状物或带状物，则应： 

a) 配备有折弯疲劳寿命的监测装置。 

b) 其破断强度不得小于 8 mm 钢丝绳的破断强度。 

1) 悬挂装置应配备断绳、松绳保护装置。 

5.12 电气安装和电气设备与电气控制和电气保护 

应符合 GB 21739—2008中 14 的规定。 

5.13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应符合GB/T 10058的规定。 

5.14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应符合GB 7588—2003第1号修改单的规定。 

5.15 能耗 

电梯的设计应考虑能耗，能耗应达到DB33/T 771—2009中规定的2 级或2 级以上要求。电梯能耗

计算和能耗测量方法可参照GB/T 10058 中附录A 的规定。 

5.16 无障碍设计的附加要求 

对适用于残障人员使用的电梯，应符合GB/T 24477的规定。 

5.17 交付使用前的运行考核 

电梯安装后应进行运行试验。轿厢分别在空载、额定载重量工况下，按产品设计规定的每小时启

动次数和负载持续率各运行1500次(每天不小于8 h)，电梯应运行平稳、制动可靠、连续运行无故障。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样机 

样机应根据 GB 21739、GB/T 10058 及 GB/T 10060 的规定设计、制造与安装。 



6.2 试验条件 

应满足 GB/T 10058 的规定。 

6.3 整机试验 

6.3.1 安全设施或保护功能 

按照GB/T 10059中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 

6.3.2 电梯性能 

按照GB/T 10059中规定的项目进行试验。 

6.4 部件试验 

6.4.1 驱动主机按照 GB/T 24478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2 限速器按照 GB 21739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3 安全钳按照 GB 21739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4 缓冲器按照 GB 21739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5 控制柜及其他电气设备按照 GB/T 10059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6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按照 GB 7588—2003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7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按照 GB 7588—2003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8 门锁按照 GB 21739—2003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9 开门机按照 GB/T 10059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层门强度按照 GB 7588 中规定的试验方

法进行试验。 

6.4.10 用于悬挂的端接装置宜在拉力试验机上进行拉力试验。悬挂装置弯曲疲劳试验应按照 GB/T 

12347规定的平面双向（S 型）弯曲疲劳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如果悬挂装置是钢丝绳，试验轮按 GB/T 12347

中规定的要求进行试验，如果悬挂装置是钢丝绳与复合材料组成的绳状物或带状物，试验轮按其特性配

套设计。试验轮的节圆直径与钢丝绳公称直径之比按 40 进行试验。 

6.4.11 导轨按照 GB/T 22562 和 GB/T 30977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4.12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按照 GB 7588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4.13 可靠性试验 

6.4.14 整机可靠性试验应按照 GB/T 10059 中的规定进行。 

6.4.15 控制柜可靠性试验应按照 GB/T 10059 中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分类 

电梯的检验包括出厂检验、交付使用前的检验和型式试验。 

7.2 出厂检验 

7.2.1 电梯的出厂检验应执行本标准 6.4.1-6.4.5 中规定对主机、控制柜、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的要求进行检验，并对本标准 6.4 与 6.5 型式试验报告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并经授权人员出具整梯出厂

的产品合格证。 

7.2.2 钢结构出厂按 6.4.14、6.4.15 进行检验，并经授权人员出具整梯出厂的产品合格证。 

7.3 交付使用前的检验 

7.3.1 电梯井道建筑分部工程的检验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GB 50300 进行。 

7.3.2 电梯交付使用前的检验部分按照表 2 的规定，其余应按 5.18 和 GB 7588 以及 GB 50310、GB/T 

10060 的规定进行。 



表2 既有家用电梯部分验收条款 

序号 验收项目 试验方法 验收标准 

1 轿厢内振动加速度 GB10059-2009 5.3.2 

2 电梯噪声值 GB10059-2009 5.3.3 

3 平层准确度 GB10059-2009 5.3.4 

4 平层保持精度按照 GB10059-2009 5.3.5 

5 悬挂装置按照 GB10059-2009 5.12 

6 轿厢与对重 GB10059-2009 5.13 

7.4 型式试验 

7.4.1 型式试验应按照 TSG T7007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的要求和周期进行。 

7.4.2 电梯的型式试验应按本标准第 6 章的规定进行整机型式试验、主要部件型式试验和安全部件型

式试验。其中门锁装置、安全钳、限速器、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缓冲器、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的型式试验按 GB 7588的规定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与技术档案 

8.1 标志 

应符合 GB/T 10058 的规定。 

8.2 包装与运输 

8.2.1 包装按 GB/T 10058 执行，每个产品包装箱内都还应有装箱单，并且在箱外应注明 “装箱单在

此处”字样。 

8.2.2 家用电梯井道的包装和发货等必须符合 GB/T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且必须符家用

电梯井道搬运、包装、储存、发运工艺准则的要求，且必须满足防风、防雨运输要求，在运输过程中应

避免外围护损坏，适当固定导轨，确保运输过程不损坏导轨。 

8.3 贮存 

应符合 GB/T 10058 的规定。 

8.4 技术档案 

应符合 GB/T 10058 的规定。 

9 电梯安装 

9.1 安装人员 

安装人员资格获得应在获得国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前提下，在整梯厂家内，进行井道实操

培训，并取得整梯制造厂家颁发的授权证明才能获得安装资格。 

9.2 安装方法 

电梯的安装应根据厂家规定的安装工艺形成安装施工方案，并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及安装工艺文件规

定要求进行安装。 

9.3 过程检查 

电梯的安装过程中，安装人员班组应按要求填写《施工过程记录》，工厂授权的终检员进行检验并

填写《自检报告》，该资料应上交工厂及报特检院验收。 



9.4 电梯调试 

所有电梯的调试都有制造厂家受控，调试人员只有在获得厂家授权后才能对电梯进行调试。 

9.5 电梯移交 

所有电梯通过国家监督检验验收后，移交给用户及专业维保单位。 

10 质量和安全承诺 

10.1 质量和安全承诺 

10.1.1 整机质保承诺 

在用户遵守保管和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制造商承诺设备质保期为从投运之日起 12 个月或从发货之

日起 18 个月。在质保期内，对制造商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制造商应免费提供修理或更换服务；在质

保期外，制造商应提供终身有偿服务，如产品制造不良而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家负责修理或更换零

部件。对于制造厂家维保过程中的电梯，承诺 24 小时热线进行咨询服务。 

常使用状态下，井道钢结构表面防腐质保期为 10 年，外围护质保期为 3年。  

10.1.2 主要部件质保承诺 

在用户按照制造厂家的使用说明书使用及操作且用户选择制造厂家维保的情况下，制造厂应保证曳

引机、控制柜、悬挂装置（例如钢丝绳、钢丝绳与复合材料组成的绳状物或带状物等）、安全钳、限速

器、缓冲器在通过质监部门验收合格之日起四年内或出厂起讫之日起五年内正常运行。如在此因制造不

良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家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 

10.2 安全承诺 

制造厂出厂的家用电梯产品应配备表 3 规定的安全功能或装置用于保证电梯的安全。 

表3 安全功能或装置 

序号 内容 

1 供电系统断相、错相保护装置或保护功能 

2 限速器-安全钳系统联动超速保护装置 

3 超越上下极限工作位置时的保护装置 

4 层门门锁装置及电气联锁装置 

5 
动力操纵的自动门在关闭过程中,当人员通过入口被撞击或即将被撞击时,应有一个自动使门重新开启的保护

装置 

6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7 紧急操作装置 

8 滑轮间、轿顶、底坑 

9 驱动主机和无机房电梯设置在井道外的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 

10 检修控制装置 

11 紧急报警装置 

12 停电救援装置 

13 防止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14 断绳、松绳保护装置 

15 悬挂装置疲劳寿命监测装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